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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要求中的模型解读

扈罗全

（苏州海关）

摘　要：《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是数字治理合作领域的重要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在议题范围、模块

化签约、便捷化履约等方面具有明显特色。本文聚焦DEPA总体框架和结构，分析和研究了DEPA中的模块化模型

结构。DEPA共16个模块可以分成4个群组。以AI治理框架为案例，解读了DEPA的内在履约逻辑。分析了其对我国

数字治理政策的启示，有助于我国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的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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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 (DEPA) is an important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and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cope of topics, modular signing, 

convenient implementation, etc.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verall framework and structure of the DEPA, and studies 

the modular model structure in the DEPA. The 16 modules of the DEP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Taking the AI 

governance framework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internal performance logic of the DEPA, and analyzes the 

enlightenment brought to China’s digital governance policy, which will help China further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policy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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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数字贸易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最大活力。数字贸易

监管是当前最难取得多边协商成果的领域。数字经

济、数字贸易以及电子商务，异名同类，当前已经成为

一个总括性的概念，涵盖了各种以互联网发挥核心作

用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在WTO体系下，2021年底已经

有86个成员中在“电子商务诸边联合声明倡议”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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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极佳进展。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 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DEPA）由新加坡、智利、新

西兰三国于2020年6月12日，以线上方式签署
[1, 2]

。

2021年11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
[3-7]

。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五届进博会

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将以积极开放态

度参与数字经济等议题谈判，深度参与数字经济等

国际合作，积极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在2021年11月1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致信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代表中方向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保存方新西兰正

式提出申请加入DEPA。对DEPA进行深入解读和分

析，对于我国继续跨越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2   DEPA总体框架和结构 

DEPA具有3个显著特征。所涉议题范围广，开放、

包容，更具灵活性和前沿性
[8-10]

。DEPA包括16个模

块，具体如下。

模块1.   初始条款和一般定义；

模块2.  商业和贸易便利化；

模块3.  数字产品及相关问题处理；

模块4.  数据问题；

模块5.  广泛信任环境；

模块6.  商业和消费者中的信任；

模块7.  数字身份；

模块8.  新兴趋势和技术；

模块9.  创新与数字经济；

模块10.  中小企业合作；

模块11.  数字包容；

模块12.  联合委员会和联络点；

模块13.  透明度；

模块14.  争端解决；

模块15.  例外；

模块16.  最后条款。

DEPA协定作为一项全面且具有前瞻性的协定，

可以解决数字经济中的关键问题，主要内容涵盖跨

境贸易和商业中使用电子文档、个人信息保护、网络

安全、在线消费者保护、数字身份、人工智能等。通

过DEPA协定，缔约方可以利用技术来巩固现有的贸

易协议承诺，促进数字时代的企业连接，并就数字领

域固有的新问题进行协作。DEPA协定也将为其他正

在进行的相关贸易谈判提供借鉴，并欢迎其他志同

道合的合作伙伴参加。DEPA协定将使缔约方企业和

消费者更好地参与数字经济，并利用贸易数字化带

来的更多机会。

3  DEPA中的模块化模型

3.1  典型特点

DEPA协定具有如下3个典型特点。（1）DEPA协定

采用模块化的框架，具有明显的开放性。DEPA协定强

调围绕当前和未来成员之间的原则建立共识，成员不

需要加入所有模块而入约。（2）DEPA协定关注政府

间合作以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和时

代性。DEPA协定文本几乎涉及数字贸易领域的所有方

面。（3）DEPA协定强调围绕非约束原则建立共识，灵

活性较大。这3个特点，使得DEPA在当前数字化经济

发展上极其具有竞争性和吸引力。

分析DEPA可以发现，其最大的特点是提供了模块

化方式，大模块里面又分成小模块，以搭积木的方式

组成了整个协议文本。对于履行对协议的义务，所有

参与该FTA的成员国家，可以自主选择他们想要遵守

的“模块”。也即通过不同的模块组合，逐步建立起数

字经济治理的法律框架。例如：缔约方为发展中国家

时，可以考虑并实施符合其公民利益的国内法规，使

用义务豁免情况，把协议中的豁免条件作为承担协议

义务的一项重要平衡工具。

3.2 模块化的内在逻辑

在DEPA16个模块可以分成4个群组。

第一组：模块1、2；

第二组：模块3~8；

第三组：模块9~11；

第四组：模块12~16。

4个群组可以从基本逻辑上解释为“开始——发

展——外围———磋商”4个部分。显然，这是按照对

一个具体问题进行建模，按照逐层分解的办法，提供

的解决方案。这个思路，同样可以应用在借鉴DEPA,

启动其他自由贸易协议，从而完成具有模块化结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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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贸易协议框架。

3.3  模块化的一个案例：AI治理框架

以DEPA模块中对AI治理要求的细则要求为例进

行分析。

在 D E P A 模 块 8 中，涉 及 新 兴 趋 势 和 技 术

（Emerg ing  Trends  a nd  Tech nolog ie s），侧重在

4 个条款：金 融 技 术合 作（Fi n a n c i a l  Te ch n o lo g y 

Cooperation）、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政

府采购（Government Procurement）、竞争政策中的合

作（Cooperation on Competition Policy）。AI是当前数

字经济创新的最重要闪点，DEPA在国际上开创了对

AI进行有效治理的先河。这也使DEPA引领潮流,得到

世界各国的关切和重视。

DEPA采用基于道德伦理规范的“AI治理框架”，

要求人工智能应该透明、公正和可解释，并具有以人

为本的价值观；确保缔约方的“AI治理框架”在国际

上保持一致，并促进各国在司法管辖区合理采用和使

用AI技术。

“人工智能”条款中，缔约方承认人工智能技术

（AI）的使用和采用在数字经济中变得越来越普遍。

缔约方认识到为可信、安全和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

能技术制定伦理和治理框架的经济和社会重要性。

鉴于数字经济的跨境性质，缔约方进一步认识到发

展相互理解并最终确保此类框架在国际上保持一致

的好处，以尽可能跨越缔约方各自的司法管辖区，促

进采用和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为此，缔约方应努力推

动采用道德和治理框架，以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的可

信、安全和负责任的使用（即AI治理框架）。在采用

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时，缔约方应努力考虑国际公认

的原则或准则，包括可解释性、透明度、公平性、以

人为本的价值观。

3.4  DEPA中AI治理框架对我国的数字治理政策提

供的启示

当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其

重要性也愈发突出，世界各国在其治理方面缺乏统一

的治理框架。因此可借鉴 DEPA 中所倡导的人工智能

治理伦理（可解释、透 明、公平和以人为中心）来建立

未来符合各国自身特色的数字技术治理框架，从而推

动数字技术创新和健康发展。DEPA 协定承认包容性

在数字经济中的重要性，希望各缔约方把握数字贸易

的发展机会。DEPA协定中所提出的政府数据公开框

架，在保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将政府数据开放纳入

公共治理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和促进中小企业

开发数字新产品和服务。

当前随着新技术和与技术相伴而生的新挑战的

出现，各方均已认识到支持可信赖、安全和负责任地

使用AI新技术，对社会和经济的重要性。DEPA协定

为缔约方讨论这些新技术带来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重

要平台。这将有助于各国就AI治理和道德原则达成

共识，并建立对跨境使用AI系统的信任，最终在数据

自由流动和基于主权的监管这两方面之间取得平衡。

DEPA协定还将确保缔约方的“AI治理框架”在国际

上保持一致，并促进各国在司法管辖区合理采用和

使用AI 技术。可见这3个方面：可信、安全和负责任；

可解释性、透明度、公平性、以人为本；伦理和治理框

架，构成了DEPA在AI领域里面所有的隐含和平衡性

要求。

4   结 论

中国经济正在快速进入供应链转型阶段，这个

时候开展区域贸易自由化协议具有重要的意义。根

据对DEPA的分析和判断，我国提出申请加入DEPA，

既符合东盟国家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未来路径和真

实利益，也释放出中国积极开放政策信号
[11]

。我国申

请加入DEPA，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符合两个

循环的发展思路，有助于中国与各缔约成员之间，加

强数字经济领域合作，促进创新，保持可持续发展。

DEPA既有利于帮助缔约国家探索跨境数字治理框

架的最佳路径，积极开展双边及多边数字治理合作，

又有利于减少数字经济领域因涉及数字中立性和安

全性，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必要摩擦。同时,各缔约方

可以根据自身国情，选择合适模块，特别是在第二群

组中加减特定模块，可以在今后更快推进数字经济

领域的国家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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